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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EFB 6/12/18

立法會參考資料立法會參考資料立法會參考資料立法會參考資料

《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

(第 187 章 )

《《《《 2000200020002000 年動植物年動植物年動植物年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替換替換替換替換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5)5)5)令》令》令》令》

《《《《 2000200020002000 年動植物年動植物年動植物年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 )()()()(豁免豁免豁免豁免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令》令》令》令》

《《《《 2000200020002000 年動植物年動植物年動植物年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3333))))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會議上，行政會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和 行政長官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應根據：

( i )  《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 (條例 )  第 1 9(1 )條制定載於附
件 A 的《 20 00 年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 (替換 附表 5 )
令》 (替換令 )以擴大所開列的動物物種，把所有以有關動物
物種煉製的藥物視為「管制藥物」 (註 1 )，並受條例規管；及

( i i )  條例 18 條制定載於附件 B 的《 2000 年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
護 ) (豁 免 ) (修 訂 )令 》 (豁 免 修 訂 令 )擴 闊 現 時 的 豁 免 ， 使 進
口、管有或管制人工繁殖植物物種免受條例規管。

2 . 同 時 ， 署 理 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 （ 署 理 局 長 ） 已 根 據 條 例 第 1 9
（ 1A）條制訂載於附件 C 的《 2000 年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 (修
訂附表 3 )公告》 (公告 )，以擴大條例的規管範圍，使人工繁殖瀕危植
物物種亦受到管制。

                                                

(註 1 )
「 受 管 制 藥 物 」 根 據 條 例 第 二 條 是 指 任 何 藥 物 ， 而 該 藥 物 含 有 、 或 有 人

藉 廣 告 或 其 他 方 式 聲 稱 、 申 述 或 顯 示 其 含 有 在 附 表 5 所 指明的 任 何 動 物

的 任 何 部 份 或 衍 生 物 ， 不 論 該 部 份 或 該 衍 生 物 是 否 容 易 識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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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制定替換令及公告 的目的是要使本港法例更符合《 瀕危野 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瀕危物種公約）的要求。制定豁免修訂令

的目的是在不影響履行瀕危物種公約的義務情況下，制訂若干豁免條

文，把對有關行業的不便減至最低。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一般背景

4 .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瀕危物種公約）經

由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批 准 而 延 伸 適 用範 圍 於 香 港 特 別行 政 區 （ 香 港特

區），該公約規定其附錄所列瀕危物種的進出口均須受到管制，有關

物種開列如下：

( a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高度瀕危，並且瀕臨絕種的物種。

( b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I：
除非貿易受到管制，否則可能瀕臨絕種的物種。

( c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I I：
任何瀕危物種公約的締約方認定需要受到保護，以免因國

際貿易而遭受過度捕捉或採伐的物種。

附錄 I、附錄 I I 及附錄 I I I 物種的例子載於附件 D。

5 . 條 例 令 瀕 危 物 種 公 約 得 以 在 香 港 實 施 。 條 例 規 定 凡 進 出

口、管有或控制任何開列於條例附表 (註 2 )的物種，均須申領許可證。

附表涵蓋瀕危物種公約附錄 I、附錄 I I 及附錄 I I I 所列明的物種。該
公約雖對管有瀕危物種方面並無管制，而只對有關的國際貿易施加規

限，但為了協助打擊相關的走私活動，本港的現行法例對管有或控制

瀕危物種，也實施一定程度的管制。

                                                

(註 2 )   附 表 1 載 列 動 物 物 種 。

附 表 2 載 列 動 物 部 分 及 衍 生 物 。

附 表 3 載 列 植 物 物 種 。

附 表 5 載 列 給 納 入 「 受 管 制 藥 物 」 內 的 動 物 物 種 ， 目 前 只 包 括 老 虎 及 犀

牛 兩 類 附 錄 I 所 列 載 物 種 。

附 表 6 載 列 所 有 瀕 危 物 種 公 約 附 錄 I 所 載 物 種 ， 動 物 和 植 物 均 包 括 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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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然而，瀕危物種公約秘書處指出，本港的法例在以下兩類

物品的國際貿易管制方面，未能完全符合該公約的規定：

( b )  以瀕危物種煉製的藥物；以及

( c )  人工繁殖瀕危物種公約載列的植物物種。

在一九九七年舉行的瀕危物種公約會員大會上，我們承諾在資源許可

的情況下修訂法例，以符合該公約的規定。具體而言，我們打算修訂

條例的附表 5，以擴大管制範圍，使其涵蓋以附表 6 所列動物物種
(等同於野生的附錄 I 所載動物物種 )煉製的受管制藥物，並且修訂附
表 3，以 擴大管制範圍至人工繁殖瀕危物種公約載列的植物物種。

為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根據條例第 1 9( 1 )條的規定，制定替
換令，以修訂附表 5。署理局長亦已根據條例第 1 9( 1 A )條的規定，制
定修訂 令，以修訂附表 3 。

7 . 作出了上述修訂後，我們的規管將涵蓋所有以高度瀕危野

生動物物種煉製的藥物，並且處理了瀕危物種公約的主要關注事項。

我們的規管亦將包括人工繁殖瀕危物種公約載列的植物物種。我們仍

須修改法例以符合該公約關於以其他瀕危物種煉製的藥物的國際貿易

管制，而有關的修訂將涉及修改主體法例。我們正在檢討整條法例，

並打算於稍後階段將上述修改和其他可能的法例修改一併處理。

8 . 條例第 18 條授權行政長官就任何名列條例附表的物種作
出豁免，使其免受許可證管制。目前，根據該條制定的《動植物（瀕

危物種保護） (豁免 )令》（豁免令），指明獲豁免的範圍主要包括︰

( a ) 進口附錄 I I I 的物種及以附錄 I I 和附錄 I I I 的物種製成的
製成品 (如衣物、手袋、首飾、傢具和裝飾品 )，但必須提
交文件，證明有關的物種或製成品來自瀕危物種公約所批

准的來源；

( b ) 管有或控制附錄 I I 的某些物種 (包括某些供玩賞的雀鳥、
蛇和植物 )及附錄 I I I 的物種；以及

( c ) 進出口、管有或控制個人財物 (註 3 )，但旅客在外地購買的

個人財物除外。

9 . 透過豁免令實施的豁免機制，使政府能夠集中資源，以最

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執行瀕危物種公約。

                                                

(註 3 )  “ 個 人 財 物 ” 指 物 主 在 通 常居住 的 國 家 ／ 地 方 取 得 的 個 人 財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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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修訂條例附表 3

1 0 . 瀕危物種公約要求規管有關人工繁殖瀕危物種公約載列的

植物物種的國際貿易。條例附表 3 目前列出附錄 I ,  I I  及 I I I 的植物
物種。我們建議修訂附表 3，使有關的植物物種包括其人工繁殖植物
物種。經修訂後，人工繁殖瀕危物種公約載列的植物物種的進出口、

管有或控制 (註 4 )均須受條例管制。

修訂條例附表 5

1 1 . 瀕危物種公約禁止涉及附錄 I 所列高度瀕危物種的國際貿
易活動。現時，條例附表 5 列出兩類含於「受管制藥物」的附錄 I 物
種，即老虎和犀牛。法例禁止這些藥物的進出口，並規定其管有或控

制須申領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署長）發出的許可證。我們建議修

訂附表 5，把所有以野生的附錄 I 動物物種煉製的藥物全部視為「受
管制藥物」，該等藥物均須受條例管制。

修訂豁免令

1 2 . 由於瀕危物種公約沒有規定對進口、管有或控制人工繁殖

植物物種實施許可證管制，我們建議在修訂附表 3 時，一併修訂豁免
令，對於無須優先調配資源實施許可證管制的物種引入若干豁免。

1 3 . 建議的豁免事項與香港根據公約在國際間應負的義務並無

抵觸。

與內地的配合與內地的配合與內地的配合與內地的配合

1 4 .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六條，香港特區為單獨的關稅

地區。儘管公約並沒有規管有關的本地貿易活動，但條例亦適用於香

港特區與內地之間涉及瀕危物種的貿易。為實施擬議的修訂，內地當

局已同 意，就人工繁殖瀕危物種公約載列的植物物種 出 口到香港特

區， 簽發所需的出口證。他們亦知悉，在擬議的管制措施開始實施

時，以野生的附錄 I 動物物種（例如熊膽）製煉的藥物，將不會獲准
出口到香港特區。

                                                

(註 4 )  就 規 管 而 言 ， 附 錄 I 的 人 工 繁 殖 物 物 種 會 被 視 作 附 錄 植 I I 植 物物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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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公公告告告告

1 5 . 公告擴大條例附表 3 指明的植物物種（包括其部份及衍
生物），使其包括人工繁殖植物物種。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1 6 . 替換令擴大條例附表 5 的範圍，使其涵蓋以野生的附錄 I
動物物種煉製的「受管制藥物」，有關動物物種載列於條例的附表

6。

1 7 . 而豁免修訂令的主要條文則如下：

( a ) 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擴展“個人財物”的定義範圍，使其涵蓋人工繁殖
瀕危物種公約載列的植物物種；

( b )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就管有或控制 附表 3 第 1 部所列，人工繁殖並作非
商業用途 (註 5 )的植物物種給予無條件豁免，使其免受申領

許可證的規定所限。如作商業用途，則須採用署長指明的

格式，又或以任何其他格式列明須在指明格式內提供的資

料，備存交易紀錄；

( c )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就屬個人財物並處於天然形態的人工繁殖瀕危物種
公約載列的植物物種的進出口、管有或控制給予豁免，使

其免受申領許可證的規定所限；以及

( d ) 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 就進口人工繁殖 附表 3 第 1 部所列的植物物種
給予豁免，使其免受申領許可證的規定所限，惟有關方面

必須出示由有關出口國家／地區主管當局發出並獲署長接

納的有效出口許可證。

1 8 . 現行的條例附表 3 及 5 和豁免令載列於附件 E。在現行的
豁免令下，凡管有附錄 I I I 的植物物種，均無須申領許可證，亦無須
保存交易記錄。

                                                

(註 5 )  「 非 商 業 用 途 」 指 其 用 途 不 在 於 獲 取 包 括 利 潤 的 經 濟 利 益 ， 以 及 不 在 於 轉

售 、 交 換 、 供 貨 服 務 或 其 他形 式 的 經 濟 用 途 或 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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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9 . 我們已徵詢瀕危物種諮詢委員會、保護瀕危物種聯絡小組

及中藥組的意見，該等團體均支持或不反對有關建議。

2 0 . 我們亦徵詢過業界代表的意見。他們表示理解有關管制措

施符合瀕危物種公約的規定，並要求管制措施應盡可能簡單。我們制

訂建議時，已考慮上述意見。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署）已加強教育

市民，使他們認識到需要引進因應法例的修訂而作出的更改事項。

2 1 . 我們亦已經就打算修訂有關附表及豁免令的計劃，知會了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對對對對《基本法》的影響《基本法》的影響《基本法》的影響《基本法》的影響

2 2 . 律政司認為，上述命令及公告並不抵觸《基本法》與人權

無關的規定。

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

2 3 . 律政司認為，上述命令及公告符合《基本法》有關人權的

規定。

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

2 4 . 上述命令及公告不會影響條例的現有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 5 . 為施行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署）己預留撥款 3 3 0
萬元，作為增添 8 名人員的全年經費。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2 6 . 建議可使本港法例更符合瀕危物種公約的規定，對經濟的

負面影響應該不會很大。有關建議只會禁止含有高度瀕危野生動物的

藥物的國際貿易。我們建議就進口、管有或控制人工繁殖瀕危物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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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載列的植物物種豁免其受許可證管制，能夠把對有關行業的不便減

至最低。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 7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

提交立會法：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如議員沒有相反意見，我們計劃在二零零零年九月實施上述命令

及公告。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 8 . 上述命令及公告已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刊登憲報，有

關的新聞稿亦會於同日發佈，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問題。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 9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可向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傅
霞敏女士查詢 (電話： 2 136  32 88 或圖文傳真： 2 1 3 6 32 81 )。

環境食物局

二零零零年五月


